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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0）晋0106执恢335号案件异议答复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20年12月18日受贵院委托对山西宝石煤业有限公司名下的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南小街3号楼20层2单元2301号房屋进行评估，于2020年12月30日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于2021年1月6日出具评估鉴定报告。
2021年1月14日，我公司收到贵院发来的《资产评估异议书》电子版照片表示：被申请方山西宝石煤业有限公司对我公司出具的编号为：康正执评字2020-1-0633-F01SFZC6号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提出异议，认为我公司专业评估人员并未全部参与实地查勘，且评估结果未能客观反映该房产的市场价格 。
现对上述异议答复如下：
（1）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3.0.2.3受理估价委托后，应根据估价项目的规模、难度和完成时间确定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数量，并至少选派两名能胜任该估价工作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共同进行估价，且应明确其中一人为项目负责人；
3.0.2.4除应采用批量估价的项目外，每个估价项目应至少有一名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全程参与受理估价委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撰写估价报告等估价工作。
依据上述估价规范，我公司在收到贵院的委托后，选派我公司两名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陈颖、叶凌共同进行估价，且陈颖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在该项目的估价过程中，我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陈颖全程参与受理估价委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撰写估价报告等估价工作。因此，在评估过程中，我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叶凌未参与实地查勘估价对象不违反相关法定程序。
（2）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2.3.1可比实例应从交易实例中选取且不得少于三个；
4.2.3.2可比实例的交易方式应适合估价目的；
4.2.3.3可比实例房地产应与估价对象房地产相似；
4.2.3.4可比实例的成交日期应接近价值时点，与价值时点相差不宜超过一年，且不得超过两年。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查询的中指数据、内部数据库及链家成交数据，截至价值时点近期，估价对象所属小区有较多实际成交案例，实际成交案例价格在71000—77000元/㎡之间。故本次估价过程中比较法选用的三个可比案例是真实成交的，且与估价对象房地产相似，能够客观反映该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bookmark: _GoBack]综上，本次评估的估价过程及估价结果符合估价规范要求，遵循估价原则。参数的取值亦均在合理范围内。故估价结果可以从市场状况及未来收益方面客观反映估价对象目前市场的价值水平。
若被申请方山西宝石煤业有限公司仍对价格水平有异议，可向法院申请调整价值时点或提供符合上述估价规范的实际成交案例。如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要求，我司可对评估报告进行调整。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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